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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及各委員：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3 年 12 月 23 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就 11 月 18 日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的建議及計

劃，美容美髮訓練委員會認同有關文件內，按服務分類由不同專業人士

操作有關程序的初步建議，文件中亦提到培訓方面的提議，故本訓練委

員會亦就操作人員的人材培訓有以下意見：  
 
  第一，按服務及儀器種類，設計資歷架構認可的培訓課程，

就理論知識、安全衛生及技能操作方面加強教育及訓練，完成後需接受

認可技能評估，統一規定操作者不論醫療人員或美容師，均需通過指定

培訓及考核才可進行相關服務。  
 
  第二，為鼓勵美容業界與時並進，提升技術及專業知識，建

議可參考其他界别的「持續專業發展」學分制度 (即 CPD 制度 )，要求美

容業僱員登記註冊，訂明學分要求，開放專業發展平台，鼓勵從業員的

長遠發展。  
 
  隨函附上詳細意見書供參閱。如有垂詢，請聯絡秘書關嬰女

士 (電話：3907-6741)。  
 

美容美髮訓練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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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美容美髮訓練委員會將會就職業教育及訓練方面，提出相關意

見。本訓練委員會有見１１月１８日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

會議文件(CB(2)254/13-14(05))內，已按４個類別初步列出３５項有潛

在安全關注的美容程序，本訓練委員會亦同意應清楚區分部份程序交由

註冊醫生或牙醫進行，並就有關職業教育及訓練方面，呈交以下建議供

委員會參考： 

（一） 設計相關的專業訓練及考核予操作人員，以統一及提升有關

安全衛生標準及技能水平；及 

（二） 成立美容業「持續專業發展」學分制度 (即 CPD 制度 )，鼓

勵從業員登記註冊，持續進修。 

 

專業訓練及專業訓練及專業訓練及專業訓練及能力評估能力評估能力評估能力評估 

 

2.  參考澳洲美容業的安排，按其全國認可的資歷架構(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設計統一訓練內容及考核，所有操作人員獲

得專業訓練、在職培訓及通過考核，才可為顧客提供有關服務。以此為

例，當局亦可按教育局資歷架構推出的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設計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1課程，按美容服務的種類及級別，制定統一課

程及訓練材料，並設立認可評估機制，為醫療人員及美容業從業員提供

統一訓練及考核的平台，以確保服務質素及安全衛生標準。 

 

3.  職業訓練局一向為不同職業舉辦各項技能測驗及專業能力評估，

亦由各個訓練委員會提供意見及監察執行。當局可參考有關做法，為美

容服務設立能力評估制度，訂明報考者必須具備相關經驗及訓練方可應

考，以確保所有操作人員均經過專業訓練及能力評估才可執行有關美容

程序。 

                                                 
1 《能力標準說明》為本的培訓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

質素保證，學員完成課程會獲得資歷架構下認可的資歷。  



 

「「「「持續專業發展持續專業發展持續專業發展持續專業發展」」」」學分制度學分制度學分制度學分制度 

 

4.  第二方面，文件亦提及現時美容相關的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為制

定安全規管，需進一步成立專家小組作詳細探討；有見及此，本訓練委

員會亦建議引入「持續專業發展」學分制度(即 CPD 制度)，編寫「美

容業專業守則」，對操作人員（包括醫療人員或美容師）進行規管。 

 

5.  為長遠跟進及監管各項美容服務的發展，學分制及專業守則無疑

可為業界提供較全面的平台，要求業者進行登記註冊，累積學分，確保

從業員對新技術的掌握，亦可訂立美容服務標準及違規個案處理，一方

面鼓勵僱員持續進修，終生學習，另一方面加強業界監管的透明度，確

保服務質素。 

 

6.  「預防勝於治療」，本訓練委員會相信美容業應可達至「零意

外」的服務水平，深盼當局考慮將資源投放於人材培訓方面，制訂消費

者及行業認可的服務標準，讓有專業訓練及考核的從業員執行指定的服

務，建立「持續專業發展學分制度」，於健全的體制下由業界自行規

管，提升行業的專業形象，加強消費者的信心。  

 
 




